关于拟推荐申报博士硕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公示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学位〔2017〕9号）、《关于开展2017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学位〔2017〕12号）以及山东省《关于开展2017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鲁学位〔2017〕2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经学院申报、学校初步审核、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同意推荐以下学科申报博士硕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和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现公示如下：

一、拟推荐申报博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畜牧学   化学   林学   公共管理

二、拟推荐申报硕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水利工程   数学

三、拟推荐申报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法律   风景园林   

公示时间：7月7日—7月13日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在工作日时间，7月13日下午6:30前以实名书面方式向学校反映。

地址：1号楼427室    电话：8249342                 

山东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7年7月7日

